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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Ｒｉｔｕａｌ是现代西方宗教研究的基本范畴，中译为仪式，与本土范畴“礼”形
成有交叉又有区别的一对概念。把礼置于ｒｉｔｕａｌ和西方宗教学研究范式中，比较礼和ｒｉｔｕ－
ａｌ的同与异，可以从新的角度探讨中国宗教研究的基本出发点。Ｒｉｔｕａｌ作为表现信仰的象
征性行为，其现代意义形成中摈弃了文本、情感和自我修行，而这正是礼的基本内涵与特
点。儒家的礼作为从上古习俗中固定化、文本化的传统，始终与其根源之俗遥相呼应。在
漫长的历史中，一方面是精英以礼化俗，另一方面是民间的俗不断改变礼。因此我们对中
国宗教实践的考察必须反思西方宗教和仪式研究的范式局限，同时关注礼和俗这两个并行
不悖、相辅相成、不断互动的传统。

［关键词］　礼；仪式（ｒｉｔｕａｌ）；俗；文本；人情

中国是礼仪之邦，这既是自我指认，也来自他者评价。礼，作为儒家的基本概念及至中国文化与

社会的核心观念，很早就被介绍到了西方。西方学者如孟德斯鸠和韦伯也曾从不同角度认为礼定义

了中国的文化身份。①礼的英译多种多样，如ｒｉｔｕａｌ（仪式）、ｃｅｒｅｍｏｎｙ（庆典）、ｐｒｏｐｒｉｅｔｙ（合宜）、ｅｔｉｑｕｅｔｔｅ
（礼节）、ｍｏｒａｌ　ｃｏｎｄｕｃｔ（道德操行）、ｃｏｒｒｅｃｔｎｅｓｓ（正确性）等等，反映了西人对其不同的诠释。在当代西

方学术传统中，大部分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沿用英国人类学家拉德克里夫－布朗（Ｒａｄｃｌｉｆｆｅ－Ｂｒｏｗｎ　Ａ．
Ｒ．）的观点，把礼翻译成ｒｉｔｕａｌ，因此也就按照ｒｉｔｕａｌ来研究。而在宗教研究中，涂尔干对宗教的信仰和

仪式的二元划分始终被奉为圭臬，因此对西方学者而言，礼就成了中国宗教的一部分。② 研究中国民



间宗教①的西方学者大都注意到了礼的重要性，但是按照仪式概念来研究礼往往引发很多问题，如

以美国人类学家华生（Ｊａｍｅｓ　Ｗａｔｓｏｎ）为代表所提出的、近来中西学界所热衷讨论的中国宗教是实

践正统（ｏｒｔｈｏｐｒａｘｙ）还是信仰正统（ｏｒｔｈｏｄｏｘｙ）的问题。②

另一方面，在中国文化中，关于礼，则有悠久而深厚的学术话语传统，亦即礼学。这主要是关

于三礼（《礼记》、《仪礼》、《周礼》）的文本阐释、考据之学，它随着儒家的兴盛而发展成丰厚的学术

文化传统。三礼中，《礼记》和《仪礼》为所有的人生仪礼，如冠礼、婚礼、丧礼等提供了详尽的规范

和相应阐释，虽然开始主要涉及贵族礼仪，但宋以后礼下庶人，其仪节在社会中影响深远。③

令人玩味的是，在现代书面语中，ｒｉｔｕａｌ被汉译为仪式，意指一个普遍的学术范畴，它和中国特

有的礼并无对应关系。译名的对应与差异，ｒｉｔｕａｌ、仪式和礼的交叉和区别，意味着不同的学术视角

和历史传统，提示我们在中西不同的学术传统中，礼和ｒｉｔｕａｌ是既有交叉重叠但又并不完全相同的

一对概念。因此我们考察中国文化时，需要反思西方ｒｅｌｉｇｉｏｎ（宗教）和ｒｉｔｕａｌ概念作为研究范畴的

适用性及其引发的问题。④ 本文把礼置于ｒｉｔｕａｌ和西方宗教学研究范式中，比较礼和ｒｉｔｕａｌ的同与

异，由此探讨中国宗教研究的基本出发点。

让我们首先来看看ｒｉｔｕａｌ这个学术范畴在现代学术话语中的构建。

一、Ｒｉｔｕａｌ的现代构建：文本、情感与修行

尽管学者们对ｒｉｔｕａｌ下了无数的定义，但正如美国宗教学家凯瑟琳·贝尔（Ｃａｔｈｅｒｉｎｅ　Ｂｅｌｌ）和

塔拉尔·阿萨德（Ｔａｌａｌ　Ａｓａｄ）在其各自的学术史梳理中所揭示的，和学者们使用的大多数现代概

念一样，目前学界公认的所谓仪式是一种象征性行为的界定，实际上是西方现代学术话语构建的

结果。⑤

贝尔明确指出，深藏于不同学科中仪式的现代概念背后的，是一个基本而持久的前提，也即行

动与思想的二元对立 与 区 分。学 者 把 仪 式 视 为 一 种 行 动，这 不 仅 把 仪 式 与 宗 教 的 观 念 部 分 如 信

仰、象征和神话等方面相互对立从而区分了开来，而且仪式被认为是“用行动表达、表现或表演出

这些观念性的倾向”，是表现它们的载体。因此，行动和思想的二元对立从一开始就预设着一种不

平等的关系，即“行动从属于思想”⑥，信仰第一，仪式第二。这种不平等的二元对立，我以为从根本

上还是源于西方思想文化传统中历史悠久的二元对立论（ｄｕａｌｉｓｍ），即创造根源与创造物的不平等

对立。一个典型体现就是身心（ｍｉｎｄ　ａｎｄ　ｂｏｄｙ）的二元对立，其中心灵永远独立于身体且可以控制

身体。⑦ 与之相应，仪 式，因 为 主 要 依 赖 身 体 为 媒 介，所 以 只 是 信 仰 观 念 外 在 化、具 体 化 的 结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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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学界“民间宗教”一词一般仅指民间秘密宗教，而“民间信仰”指 相 对 于 官 方 宗 教 体 系、较 为 松 散 的 民 众 宗 教 实 践 整 体。

英文ｐｏｐｕｌａｒ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则大致涵括了上述两方面的内容，本文所用的“民间宗教”对应ｐｏｐｕｌａｒ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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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民间信仰与礼仪看中国文化的大一统》，《历史人类学学刊》２００８年第１，２期合刊第１－２１页；苏堂棣（Ｓｕｔｔｏｎ，Ｄｏｎａｌｄ　Ｓ．）：《明

清时期的文化一体性、差异性与国家──对标准化与正统实践的讨论之延伸》，《历史人类学学刊》２００９年第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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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１年，第１７７－２１０页。

关于ｒｅｌｉｇｉｏｎ和“宗教”这一对中西概念的差别与 异 同，请 参 见 拙 文《Ｒｅｌｉｇｉｏｎ与 宗 教：分 析 范 畴 与 本 土 概 念》，《世 界 宗 教 文

化》２０１０年第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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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已。

以此而言，华生所提出的中国宗教是实践正统还是信仰正统的问题，从根本上亦不出仪式和

信仰二分的话语传统所规定的前提假设。可以说，研究范式和范畴的内在规则与前提假设从根本

上决定了学者的视角及其得以提出和思考的问题。那么，我们是否还可能在另外的理论框架下思

考仪式和礼？

启发来自比较礼与成为普适性范畴之前的仪式概念的含义。阿萨德曾详尽地考察了仪式的

词义在西方的历史变化。他发现，直到１７７１年，《大英百科全书》还把仪式定义为“在特定教堂、教

区、神职人群等当中庆祝宗教庆典和做礼拜时指导秩序与规范的书”。但随着殖民时代对异文化

知识与经验的积累，到了一百多年后的１９１０年，《大英百科全书》的仪式词条发生了根本变化。仪

式不再是文本，不再是基督教特有的，而是每一种宗教都有的，是“一种象征或表达其他事物的惯

例行为（ｒｏｕｔｉｎ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由此与个体意识和社会组织分别相连”①。有意思的是，当仪式扩展为

一种普适的范畴时，原来规范行为的文本变成了行为本身，仅仅成为表达更重要东西的载体。

仪式与文本看似不经意的分离意味深长，它导致的变化是决定性的。在西方传统中，在思想

的各种表达媒介中，书面文字的地位仅次于口语而与思想相连。这样，当仪式意指指南性文本时，

它依然和背后的思想密切相连，但是当它从行动指南变成了行动本身时，仪式和文本之间的关联

就发生了微妙的断裂。这一断裂看似不起眼，但其实抹去了仪式与思想之间的关联，使仪式的意

义不再是内在的，而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所象征的观念。

阿萨德揭示的仪式与文本的关系颇有启发性，因为礼的传统基本上是以文本为核心的。学者

们大多认为儒家的“三礼”一方面文本化、固定化了前代的礼仪实践，另一方面成为后代礼仪实践

的基础。② 当然，礼的发展也不只限于经典文本本身，在漫长的历史实践中，文本化的礼始终和它

的根基，也就是具体的礼仪实践，保持一种复杂的互动融合的关系，对此我将在后文详细论及。

除了礼与文本体现出的紧密关联，与西方相比，在中国文化与仪式实践传统中，神话的地位和

意义也是一个值得玩味的问题。西方学者虽然提出了种种不同的理论来解释神话与仪式的关系，

但大多认为两者基本上是一对彼此相连的概念。在涂尔干的解释框架中，神话就是以叙事形式表

达的神圣信仰，这样就把信仰和行动的二元对立转化为神话和仪式的二元对立。③

但礼和神话的关系让学者们颇为困惑。中国学者不承认中国神话贫乏的观点，但是也无法否

认，汉族神话不仅没有 发 展 出 希 腊、罗 马 体 系 化 的 神 话，而 且 神 话 文 本 始 终 没 有 进 入 儒 家 尊 崇 的

“经”④的序列，只是作为奇谈怪论而支离破碎地散见于各类书中，在文化中始终没有获得西方那样

的神圣地位。为什么神话在中国古代不受重视，没有获得体系化和神圣化？更为重要的是，最为

强调礼的儒家，事实上也是反对神话最强有力的。由此神话和仪式看似普适的二元相关在中国不

仅是断裂的而且是禁止的。

另一方面，礼从一开始就不需要这些神奇的故事来体现或表达信仰。礼已经有了很丰富、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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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精确的文本阐释系统“三礼”了，为什么还需要不精确的叙事来传达？如果按照涂尔干的二元

区分，那么礼的传统本身，既包括文本也包括实践，也就同时包容了信仰和行动。无需用故事叙事

来微言大义，礼的文本阐释传统本身就已表述清楚。那么什么样的信仰和观念只用平直的语言就

可以表达而不必借助神话动人的叙事魅力？

让我们再来看看仪式的现代概念构建过程中抹去的另外一些因素。阿萨德发现，现代的仪式

概念中缺少两个非常显著的因素：行为与气质中体现出的情感和自我约束（ｅｍｏ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ｅｌｆ－ｄｉｓｃｉ－

ｐｌｉｎｅ）。他指出，在中世纪欧洲的修道院中，仪式还是一套有组织的修行实践，旨在达至基督教美

德。“所有规定的修行行为，无论是关乎正确的吃饭、睡觉、工作或祈祷方式，还是正确的道德气质

和精神态度，其目的都在于修炼出美德来侍奉上帝。”①可见，在中世纪欧洲，仪式还不是毫无情感

而不断重复的惯例行 为，其 反 复 实 践 旨 在 使 修 行 者，特 别 是 他 们 的 身 体 表 达 出、体 现 出 基 督 教 美

德。通过自我约束的修行实践，使修行者心灵和身体都发生变化，最终通过身体历练和自我控制

而达到某种道德水准与精神境界。

既然自我约束性的仪式实践并不因为多次重复、习惯成自然变得麻木而毫无个人动机，它们

就仍然和情感有紧密联系。与此相反，后来的人类学家却断言“仪式和情感是互相排斥的，仪式是

一种易被情感破坏的智力构建”②。因此在人类学传统中，仪式的个人情感与动机这些难以把握、

分析的因素就被抹去，仪式被构建为一种惯例性的、可以辨识的公开行为，从而得以置于学者审视

与辨析的目光之下。

文本性、自我约束和情感，是阿萨德所指出的现代仪式概念构建中被抹去的因素。我们已看

到礼和文本密切相关，那么其他因素呢？

二、礼：自然人情与天地之道

从词源上看，礼指祭神致福。③ 后世学者多依据“三礼”文本来做阐释与发挥，我们也从这里来

看看礼的起源和意义。

故圣王修义之柄、礼之序，以治人情。故人情者，圣王之田也。修礼以耕之，陈义以种之，

讲学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乐以安之。（礼记·礼运）

子云：“小人贫斯约，富斯骄。约斯盗，骄斯乱。礼者，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以为民坊者

也。故圣人之制富贵也，使民富不足以骄，贫不至于约，贵不慊于上。故乱益亡。”（礼记·坊

记）④

很明显，礼起源于人 情，是 为 了 教 化、节 制 和 规 范 人 情 而 设 置 的。因 此 人 情 既 是 礼 产 生 的 基

础，又是礼所节制、规范的对象。儒家的礼仪实践旨在体现出“文”化与美化的人情，而所谓礼仪之

邦正在于把自然人情赋予文化的、礼的形式。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传统中，形式和内容并非二元

对立而总是彼此相关、相辅相成。⑤ 典雅庄重的礼仪实践，不仅表达了人情，而且表达得优雅而节

制。通过礼的实践，自然的人类情感被赋予了典雅的表达方式与渠道，在节制而优雅的形式下体

现出人性，礼因此是重要的修身养性的方式，它体现出内容和形式、身与心的高度统一与融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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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而言，华生对中国仪式的研究虽然敏锐地意识到了礼的重要性，认为它是维持中华帝国文化统

一性的重要因素之一①，但是他的西方视角使他自然地把形式和内容对立起来，纠结于实践正统与

信仰正统的两难选择，使他最终难以全面地把握礼。

藉此，作为儒家的核心概念，礼的意义远大于简单的仪式过程与仪节。荀子这样论述了礼的

意义：

礼者，治辨之极也，强国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总也。（荀子·议兵）

凡礼，始乎梲，成乎文，终乎悦校。故至备，情文俱尽；其次，情文代胜；其下，复情以归大

一也。（荀子·礼论）

故曰：性者，本始材朴也；伪者，文理隆盛也。无性则伪之无所加，无伪则性不能自美。性

伪合，然后圣人之名一，天下之功于是就也。故曰：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性伪合

而天下治。（荀子·礼论）②

很显然，礼是文化对自然人性、人情的加工、琢磨与修饰，其结果体现着儒家理解的自然世界

和人类社会的根本秩序与理想，而对这种秩序与理想的追求，就需要通过不断的礼的具体实践才

得以呈现出来。换言之，礼的实践既是修身养性的方式亦是其结果，反复锤炼的礼的践行体现出

对秩序和理想的无尽追求。

可以看出，儒家的礼包含了文本、情感和自我约束这些因素的深刻关联与互动，而现代的仪式

概念却正基于对这三者的分离与排斥之上，那么如果简单地套用西方的仪式概念来分析把握中国

的礼仪实践自然是削足适履了。更为重要的是，礼的另一个特质使它区别于其他的宗教仪式，这

就是礼的世俗取向，而这也是学界对儒家是不是宗教争论不休的原因。

与其他宗教传统不同，礼取法于圣人而非某种超越一切的外在力量。大多数礼关注人与人的

关系，其对象是人，无论是活人还是逝者。礼仪实践的修行目的不是反社会、反人性，不是为了脱

离、超越此世，而是为了美化人情与人性，是为了更好的俗世生活，其理想是通过不断调谐个人周

围所有的人际关系来追求实现完美的人性。正如心理人类学家Ｇｅｏｒｇｅ　Ｄｅ　Ｖｏｓ（乔治·德福斯）所

言，“儒家的修身养性超越了超自然的对象。对儒者来说，修身养性的修行是为了自我发展与增加

自尊，而不是一种取悦神灵的祈求方式。”③

更何况中国传统的 宇 宙 观 中 并 没 有 现 代 所 谓 超 自 然 的 概 念———能 有 什 么 不 在 自 然 之 中 呢？

对儒家来说，最重要的社会关系与家庭血缘纽带相关。喜怒哀乐等基本的情绪、情感从根本上源

于自然情感和家庭关系。礼的人情源于每个人自然的亲情和家庭关系，其基础是父母与子女之间

天然的亲情。在所有的社会关系中，儒家强调“报本反始”，也即在不断的互惠关系中尊崇、回报源

头与开创者④，而礼的根源和意义就在于赋予报本反始之情以固定化的祭祀仪轨。

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恶生？无先

祖恶出？无君师恶治？三者偏亡焉，无安人。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

三本也。”（荀子·礼论）⑤

荀子所言之礼之三本，清楚地表明了礼仪实践的目的与意义在于报答最初的源头，也即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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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群体生命的起源。我以为，这也是儒家强调丧礼、重视祭祖的深层动机，无论在后来的历史长河

中，儒家对此如何不断阐释，其具体礼仪实践又如何变化，这一点并未发生根本改变。更进一步，

礼所表达的，并不仅仅是对个体或小团体具体的生命给予的感恩，更是对贯穿宇宙的秩序———天

地之道的深深敬畏。个体的生命，正如荀子所说，只是贯穿宇宙天地与人生之道的一种显现。因

此，从根本上说，礼所追求并希望通过其具体的礼仪实践所体现的秩序，其实是贯穿天地、自然、人

世的道，是气的流转运行，是阴阳的和谐变化。如宗教学家太史文（Ｓｔｅｐｈｅｎ　Ｔｅｉｓｅｒ）所言：
（中国）人神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界限，善神和恶魔之间也是一样。所有的一切都同样地

由气这种基本因素所构成，在本质上没有什么差别。人类生来就有可能修炼变化成为中国万
神殿中的一员。①

最令人深思的是，人类社会和自然宇宙的连绵一体排除了任何超越自然或人世的可能性，也

就排除了超越一切的神的可能。这种宇宙的统一性与无所不在的道体现了中国人所理解的神圣。

这种神圣感不仅关乎最终的宇宙秩序，而且与世俗世界有着深刻的关联。可以说，贯穿于神圣和

世俗的，是同样的道。因此，西方意义的超自然，正如德福斯所主张的，中国人也许并不需要：

敬（ｒｅｖｅｒｅｎｃｅ）与畏（ａｗｅ）的感觉与深厚的爱戴和感恩（ｄｅｅｐ　ｌｏｖｅ　ａｎｄ　ｇｒａｔｉｔｕｄｅ）的经历对

很多人来说意味着某种超自然的原因或者与神的意旨相关。但是其他一些人经历这样的情

感时不用借助于超越自然的存在领域或超越于人类的关系。在我看来，一位践行的儒者的宗
教感和印度教徒、佛教徒、穆斯林、犹太教徒和基督徒一样完满。②

关于礼是否允许祭祀死者魂灵或其他精灵，学者有不同的看法。如贝尔就认为“礼基本上和

祭祀神没有关系”③，而彭林、邹昌林、杨志刚等都认为礼中的吉礼就包括三类祭祀对象：天神、地祇

和人鬼。④

儒家对于鬼神采取存而不论、敬而远之的态度，所谓“敬鬼神而远之”，“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那么祭祀时如何面对祭祀的对象是否存在的问题呢？荀子给出了著名的回答，事实上默许了对于

祭祀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和态度。

故曰：祭者，志意思慕之情也。忠信爱敬之至矣，礼节文貌之盛矣，苟非圣人，莫之能知

也。圣人明知之，士君子安行之，官人以为守，百姓以成俗。其在君子，以为人道也；其在百

姓，以为鬼事也。”《荀子·礼论》⑤

对荀子来说，祭祀是人们表达对逝者思慕之情的方式，是忠信爱敬之德表现的极致，是礼节文

饰的极盛，圣人自然理解其中的精义所在。所以圣人非常明白祭祀的意义，士君子安心地去实行

它，祭祀之官以之为职守，百姓以之为习俗。对士人君子而言，祭祀是治理人间社会的方式，但百

姓则以为这是侍奉鬼神。礼仪实践由此对精英来说是有意识的道德历练，而对普通民众来说，则

是盲目顺从的习俗和迷信。

毋庸置疑，荀子的论述影响深远。在这里，他不仅默许了对鬼神存在着不同的阐释和观念，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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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公开地承认了这一点。当然，作为上层知识分子的一员，他以为所有的普通民众对鬼神都只有

一种态度也是非常简单化的。但是可以看到，礼从一开始就不像西方宗教那样要求认同某种统一

的信条，而是对多种角度与看法宽容开放。礼的意义关乎宇宙根本，但也基于普通人的日常人情

和理解，也许正是这样的原因，它可以直接诉诸平直的语言，而无需借助神话叙事来传承。与西方

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荀子对礼的践行者的分类中，相信鬼神存在的人位列最低，他们不能明白礼

仪实践的精义，只不过是盲目从俗而已。仿佛不经意的，荀子指出了与礼一直保持张力而密切相

关的文化实践：俗。正是俗，使民间的日常实践最终和儒家的礼连在了一起。

三、礼与俗：文本与实践

正如上文所指出的，尽管礼以三礼文本为中心，但礼是从俗发展变化而来的。三礼本身即是

对前代习俗进行高度提纯与精炼的文本化的结果。① 儒家成为正统以来，国家逐渐使礼的文本上

升成为经典。经典化以后，文本化的礼和当时及后来的习俗实践的关系如何呢？

从一开始，三礼的文本就并非为了指导普通民众的日常实践。恰恰相反，礼的践行本身是贵

族士绅身份和社会地位的象征与体现。可以实行礼的，只有士以上的阶层。庶人不可以遵行礼，

也就一直奉行他们的风俗习惯，这些往往被贵族、知识分子斥为陋俗而嗤之以鼻。但是精英的礼

与百姓的俗并非毫不相关。事实上，如荀子所言，礼与俗代表了不同社会等级阶层中彼此平行而

并行不悖的社会实践行为。精英之所以鄙视俗，正是出于保证礼的纯洁与正统的目的，因为俗很

容易影响到礼。

正如美国历史学家伊沛霞（Ｐａｔｒｉｃｉａ　Ｅｂｒｅｙ）所注意到的，与其他很多宗教的经典都自称来自神

启而具有不可更改的神圣性不同，儒家学者强调礼是圣人为了满足人们的需求而创制的，它会随

时代不同而发生变化，需要改变旧的形式以便更好地达到践行礼的目的，而且儒家的礼学专家也

与西方宗教或伊斯兰教不同，不是那些被赋予了特殊权力的教士们。② 礼因此不是一个被文本化

的经典所完全固定化了的传统，也就没有与其源头———俗彻底分割开来。当然，只要中国社会的

等级秩序存在，儒家理想化的礼仪规范和具体的日常习俗实践的鸿沟就会越来越深。

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修 订 与 新 颁 定 的 礼 的 文 本 出 现 了，如 唐 代 就 有 官 修 的《大 唐 开 元 礼》。

到了宋代，礼制发生 了 一 个 重 大 变 化，即“礼 下 庶 人”。礼 下 庶 人 实 际 上 是 隋 唐 以 来 庶 人 政 治、经

济、社会地位日益重要，士庶差别逐渐模糊、社会阶层变迁的结果。当门阀制度在宋代彻底终结之

时，标志社会各阶层身份地位的礼也需要有相应的改变，实现士庶通礼。为适应时代的变化，宋代

不仅出现了不少官 修 的 新 礼 书，也 出 现 了 私 人 修 的 礼 书。官 修 的《政 和 五 礼 新 仪》专 门 就 庶 人 的

婚、丧、冠礼做出了礼仪规定，但由于这一礼书远离百姓的实际生活，只实行了七年便废止了。真

正对后来的中国社会、民间生活产生深远影响的，则是司马光的《书仪》和朱熹的《家礼》。③ 就为普

通人提供合适的家礼规范而言，如果说《书仪》还是初步的尝试，虽然提出“从俗”、“从众”，并结合

当时的社会生活习俗对古礼做了一些变通，但还是去古不远，而《家礼》则达到成熟，它以《书仪》为

底本，为人们提供了一本真正具有可操作性、可以践行的家礼指南。朱熹抱着“崇化导民”的目的，

对古礼的更新更为自觉，针对当时平民百姓的生活实际，对古礼做了大幅的删减，如婚礼六礼减为

１１同异之间：礼与仪式

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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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礼，丧礼也从《书仪》的卅七节减为廿一节，使其礼书可以在现实中被实际遵行。①

可以说，在宋代礼下庶人的变迁中，礼与俗之间长期以来充满张力的动态关系，清晰地浮出了

水面。这些私修礼书代表了当时的儒家知识分子精英对抗佛教、道教等渗透而希望改变社会礼仪

风气的努力。他们正视现实，对儒家古礼删繁就简，融合当时习俗，以使儒家之礼顺应时代变迁，

得以切合普通人的生活实际。② 要使儒家礼仪还能在日常实践中占有一席之地，就要克服繁文缛

节的古礼与现实习俗实践之间越来越大的鸿沟，为此有见识的宋儒不得不吸收、融合俗来改变礼，

但修订、变革礼的目的仍然是为了以礼化俗、崇化导民。以此言之，宋儒礼书的产生正是礼俗之间

不断互动而又保持紧张的结果。儒家精英哲学化、理想化的礼希望能够顺应时代习俗的变化，与

时俱变，但同时又要与不断变化的流行风习保持距离而有所区别。

朱熹《家礼》对中国民间社会影响异常深远。明清时期，文人乡绅不仅刊行了大量有关《家礼》

的注本，而且在各地出现了许多更为通俗简易的礼书，书名往往有“家礼”二字而依托于《家礼》名

下流传。这些注本和传本的广泛传播，再加上官方有意识的推崇，《家礼》逐渐成为民间通用礼，使

儒家本来精英化的礼深入地影响到了地方社会与民众的日常生活。③ 台湾人类学家陈奕麟（Ａｌｌｅｎ
Ｃｈｕｎ）先生在仔细对比分析了《家礼》与明清地方各种礼仪书后提出：

在这两种文本中，礼仪（ｅｔｉｑｕｅｔｔｅ）指的是很不相同的东西，而这种差异最终指向的是“ｒｉｔ－
ｕａｌ”实践中所涉及的礼与俗之间的概念边界问题。换言之，这些不同的文本并不是反映出社
会不同阶层的人们所践行的各种仪节（ｒｉｔｅｓ）的内容各不相同，相反，这两种文本反映的是仪节
的两个完全不同的维度。这两个维度一个是礼，一个是俗，而无论什么样的社会阶层，在实际
的仪式实践中，这两个维度总是同时存在，而这两个维度通常也都被包含在西方的ｒｉｔｕａｌ概念
之中。④

可见，到了明清时期，尽管官员文人仍然在不断地排斥各种地方陋俗，但在具体的实践中，礼

与俗之间的界限实际上是越来越难以把握了。更重要的是，虽然就具体文本体现的观念而言，这

些通俗礼书，或近儒家哲学或近民间实践而各不相同，但它们在民间的广泛流传，都使这一概念深

深地渗入了民间社会，虽然它的词义可能和文人儒士的理解相去甚远。事实上，地方精英们在各

种礼书的编撰阐发中，把礼当作一个包容性的概念或一种修辞手段，来涵盖各种各样的俗及其不

同的阐释，因为朱熹本人就“把（礼的）核心因素和细枝末节合法地区分开来，这样就为同样的文本

对不同人有不同的阐释铺平了道路，也使变化和差异被看成连续和一致”⑤。可以说，宋儒对古礼

的改变使礼试图包容俗，也就包容了礼仪实践的多样性。以此而言，甚至华生所着力研究的天后

在宋以后如何从地方神到逐渐为国家所承认的经典个案，实际上也代表了精英的礼和民间的俗之

间深刻的互动与融合。正如华生自己所言，“国家既引导大众也顺应民间压力；它既自己推崇某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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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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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也敕封民间推选的神。”①

与华生的田野经验类似，我在湖南茶陵农村近一年的田野调查中②，“礼”也是村落生活中的常

用语，比如丧礼灵堂布置中一个常见的横批就是“葬之以礼”。我的访谈对象们从未提及孔子或朱

熹的思想，我也没有碰到当地的礼书本子，虽然这在几十年前很有可能存在过。但是我的所有访

谈人都对他们生活中需要遵行的礼了然于心。与华生的观察一致，对当地人来说，礼“不是一个抽

象的哲学概念，而是普通的日常观念，有非常具体的所指”③。在茶陵的日常对话中，礼通常指的是

人们交往互动和日常行为中视为理所当然而共同遵循的规范与准则，而在很多场合中，礼和俗两

个概念大致同义而可以替换使用。

但另一方面，与其他很多地方相似，茶陵的婚礼、丧礼和祭祖仪式在很多方面明显受到儒家礼

文本的影响。④ 民间的礼也和儒家思想有相似的关注点，如强调情感、人际关系与互相交往，关注

人生礼仪等等，但这并不意味着民间的礼就完全源自上层。事实上，我以为，俗并非单纯地由礼下

庶人再到民间（野），而有其独立的发展轨迹和脉络。当代的民间礼仪是地方风俗传统和精英礼仪

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为了生存而彼此斗争、互动融合的产物，而儒家的礼亦源于俗，所以俗与礼实

际上是一对共生的二元。换言之，正如陈奕麟上引所言，礼和俗代表了仪式实践中内在的两个不

可分割的维度，只有将礼和俗结合起来整体地看，我们才能有一个全面的把握。礼和俗，或者说精

英的礼和民间的礼，构成了中国仪式实践的两个并行不悖、相辅相成、不断互动的系统。⑤ 在当代，

尽管儒家的礼不再拥有仪式权威的地位，精英和民间的互动也始终在延续。在民间生活中，俗不

仅依当地的变化而变化，而且对上层的礼仪方式十分敏感。例如在茶陵一些村落的丧礼中，除了

传统的儒释道各方人士参与的仪式过程，也会加入由村委会所主持的名为“追悼会”的环节，显然

是对官方丧仪的吸收。

四、余论：礼、俗和民间宗教实践

源于俗的儒家之礼是抽象化、理想化、哲学化和文本化的结果，其从本质上象征着道，象征着

身心合一。但对普通人来说，礼基本上是日常生活经验和情感中产生和不断加强的实践传统。地

方礼仪实践和文本中的礼不一致是非常自然的。而且礼对民众而言，主要体现为人生仪礼和节日

仪式中的地方传统，也即地方的俗。不论人们知道或认可文本中礼的意义和价值与否，他们在生

活实践中都要符合当地习俗。文本中的礼永远是理想化的，实际存在的其实只有地方层次的礼，

也即那些体现为俗的礼。

我这里强调礼的实践层面并不意味着认可实践正统。如果和欧美宗教中对信仰（ｂｅｌｉｅｆ）的优

先强调相比，我同意华生的观点，认为仪式是中国文化身份认同形成的基本要素。但正像很多学

者指出的那样，像华生那样把信仰和仪式分开其实只是理论上的假设而已。事实上，我以为，中国

文化身份认同形成中所依赖的“成套的仪节（ｓｅｔｓ　ｏｆ　ｒｉｔｅｓ）”如丧礼和婚礼并不仅是华生所说的“外

在的形式”（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ｆｏｒｍｓ），它们是一整套实践传统，是既成惯例的礼俗，它们在不断的实践中，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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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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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２００５、２００６和２０１０年在湖南茶陵做田野的详细过程和经历，请见拙文《模仿、身体与感觉：民间手艺的传承与实践》，
《中国科技史杂志》第３２卷，２０１１年增刊，第７５－８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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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茶陵丧礼的家祭和路祭中，仪式主持者的很多用语有明显的文本来源，如把三次祭祀分别称为“初献”、“亚献”和“三

献”，这是《仪礼》中的用词，但是日常口语很少会用。

杨志刚亦提出中国文化是礼俗复合系统，参见其《中国礼仪制度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５５９－５６７页。



时生产并再生产着信仰和行动。① 文本中礼的抽象化这一传统，代表其理论与结构的层次，也就略

去了它各种意义复杂的细枝末节。实践中的礼则在践行的层次上，体现为俗，根据具体场合、目的

和地位的不同，充分地容纳各种不同的阐释和行为。历史上的礼不仅产生、提炼于俗，而且始终与

俗的实践传统密切互动。而俗和现实生活、具体实践密切相关，敏于变化，又为礼提供了根本的动

力。可以说，两者在彼此的对立和紧张中依存发展。

如上所述，礼不能完全纳入现代西方宗教研究或ｒｉｔｕａｌ概念既有的研究框架之中，它们之间相

同之处很多，但分歧也很明显。对研究者而言，文本与实践、礼与俗构成两个相辅相成、互动融合

的传统，只有对两者都有充分的把握，才能使中国民间宗教的研究走向全面深入。

［责任编辑　刁统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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